
祁阳县城区公共汽车营运价格调整方案
 
基于近年来公共汽车价格成本持续上涨的因素，结合我县城市规模、经济水平以及周边市县公共汽车营运价格，遵循“补偿成本、统筹考虑、合理受益、有利发展”和不高于周边市县价格标准的原则，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，拟定如下调整方案：
    将现有的公共汽车票价从1元／人次调整为2／人次，儿童、老年人、残疾人、伤残军警等人员享受惠民政策不变。
